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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
 

 

沪教委高〔2018〕76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 

保障体系建设，切实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

意见》（教研﹝2018﹞1 号）精神，促进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与科学

道德和学风建设，加强上海市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切实

提高学位论文质量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提高质量

为目标，以导师指导为核心，以过程管理为手段，健全完善权责分

明、程序规范、公开公平的导师、研究生培养单位、教育行政部门

的三级质量责任和保障体系，构建研究生培养单位、教育行政部门

和社会第三方多元主体、多维分类的评价评估体系。 



 —  2  —  

二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结果控制，市级层面不再开

展硕士学位论文双盲抽检评议工作，在积极参与国家博士学位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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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术品格和优良学风。建立优秀导师评价标准，表彰奖励优秀导

师，向研究生培养质量高的学科、专业学位类别和导师倾斜资源，

激励导师全心育人。对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其

他培养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的导师依规严肃处理。 

五、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履行立德树人的神

圣使命，全过程育人，全方位育人，严格遵守学术道德的规范准则，

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，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，潜心研究生培养，提

升指导质量效果，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 

六、充分利用新媒体及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学位申请全过程监管、

做好预警提示，定期自我体检、自我诊断，加强信息公开、规范逐

级报备，开展学位授权点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和反馈机制，坚持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公开制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坚

持加强督导检查，将学位授予质量、学位论文质量与学科评估、学

位授权点合格评估、专项评估等有机结合，构建研究生质量保障体

系闭环。鼓励引导第三方机构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价。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18年 11月 3日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教育评估院。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7日印发  


